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宁文旅职称办 〔2024〕 5号

各有关单位 :

根据《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4年度职称评审

工作的通知》(宁人社职 〔2024〕 6号 )要求,为做好 2024年 我市艺

术、图书、文博、群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

-、 申报范围

(一 )在我市各类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中从事艺术、图书、

文博、群文专业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符合 《南京市文化艺术新

文艺群体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 (试行 )》 申报范围的人员,应按

照南京市文化艺术新文艺群体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通知要求申报 ,

联系电话 84578558)。

(二 )在我市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持有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江苏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

南京人才居住证、紫金山英才卡等的外籍人员。

(三 )公务员 (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

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评审或考核认定职称。受到党政纪律处分的,在

影响期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

(四 )省属企事业单位人员 (含劳务派遣人员)申 报职称,均应
-1ˉ

关于做好 2024年南京市艺术、图书、文博、群文专业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工作的通知



报送至省相应系列 (专业)职称评委会。中央、外省市及部队驻宁单

位人员,如需在我市申报职称,须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出具

委托评审函,经市人社局核准同意后,方可参加评审。

二、申报条件和政策

(一 )申 报艺术、图书、文博专业中级职称按照南京市职称工作领

导小组 《关于印发 〈南京市档案专业初、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试

行))等 22个条件的通知》(宁职称字 〔2022〕 1号 )中 艺术、图书、

文博专业资格条件有关规定执行。申报群文专业、艺术-美术馆员专业

中级职称分别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职业资格 )工作领导小

组 《关于印发 (江苏省群众文化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试行 ))的通知》
(苏职称 〔2023〕 38号 )、 《关于印发 〈江苏省美术馆专业人员专业技

术资格条件 (试行 ))的通知》(苏职称 〔2023)37号 )有关规定执行。
(二 )关于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按照《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调整(江 苏省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目录>的通知》
(苏人社发 〔2019〕 183号 )和 《关于开展国 (境 )外职业资格比照

认定工作的通知》(宁人社 〔2023〕 113号 )有关规定执行。

(三 )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的资历 (任职年限)截止时间为2023

年 12月 31日 ,业绩成果、论文、学历 (学位 )等截止时间为2024年

3月 31日 。

三、申报方式及要求

2024年南京市艺术、图书、文博、群文中级职称评审采取网上申

报、网上评审方式,申 报人同一年度同一职称层级原则上只能向一个

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

(一 )申报方式。申报人员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hms:〃sjs际sjiangsu.gov,cWindex/)在线如实填报

相关申报信息,完成网上申报。具体操作可参考 《南京市职称评审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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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操作指南 (通用类 )》 (见附件 3)。

(二 )申报时间。2024年 7月 10日 至2024年 9月 10日 ,逾期系

统关闭,将不再接受任何形式补报。

(三 )申报查询。申报人可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办

事服务大厅
“
个人中心”

中查询申报信息、审核进度及审核意见;也可

通过
“江苏智慧人社”

手机 APP首页“
办件

”
栏目查询审核进度。

(四 )材料报送。网上初审通过的人员,相关申报表经所在单位审

核签字盖章后,请于 2024年 9月 9日 至 2024年 9月 20日 (双休日除

外 ),上午 9:30-11:30、 下午 14∶ 30-17∶30,送至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职

称办并缴纳评审费,逾期不再受理。相关表格如下:1.在职称申报系

统打印的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一份 (A3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

并盖章 );2.《 申报文化艺术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一份

(A4纸正反打印并盖章,见附件 2);3.《南京市文化艺术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申报人员情况一览表》一份 (见附件 4),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电子档同时发送至邮箱 njw刂zcb@126· com。

(五 )相关要求

1.学历学位。系统自动获取教育部学历 (学位 )信息;如新增学

历学位信息时,须提供学历 (学位 )信息的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 (学

位 )认证报告;党校、部队院校和技工院校等无法提供学历 (学位 )

认证报告的,须提供毕业生登记表等相关证明。

2.社保缴纳。系统自动获取申报人员社保缴纳信息,未获取的,

须按要求在线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现工作单位为本人缴纳社保的证明;

劳务派遣人员需提供用工单位的工作证明、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务派

遣劳动合同、用工单位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务派遣协议及用人单位依

法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企业总部在宁的外地分公司申报人员,

须提交分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和单位隶属关系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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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成果。申报人员提交的论文论著等材料,将进行学术相似

性检测,检测结果将作为职称评审的参考依据。所提交的论文如能检

索到,需将检索的地址复制到申报系统论文栏目的指定位置。所提交

的论文无法检索到的,应将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查询结果截图、期刊

封面、版权页、目录、论文正文及封底合并成 PDF文件上传,并上传

论文文字内容的WORD版本。

4.继续教育。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第 25

号令 )要求,继续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术人才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的

重要依据。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时间,每年累计应不少于 90学

时,其 中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 60学时,公需科目一般不少于 30学时,

专业技术人才可登录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平台在线免费

学习公需科目,由 系统实时记录学时并自动转入职称申报平台,也可

在线打印公需课学时证明。专业科目由用人单位进行学时计算,填写

《2024年 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时认定表》 (见附

件 1),并提供学时计算证明材料。

四、有关事项说明

(一 )初级评审

申报文化艺术系列初级职称人员可按文化艺术系列中级职称申报

方式和时间要求进行网上申报,由 文化艺术系列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代为评审。

(二 )公示要求

1.申 报人员所在单位要严格落实申报材料审核主体责任,认真审

核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实效性,在本单位范围内公

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并按要求出具同意申报证明。

2.资格初审通过人员名单将在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公示不

少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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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 文化艺术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人员名单将在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

(三 )收费标准

评审收费标准按照 《关于公布南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

知》(宁财综 〔2022〕 251号 )规定执行。

(四 )个人诚信要求

加强职称申报人员诚信建设,申 报人员通过提供虚假材料、剽窃

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的,一经查实 ,

撤销职称并记入个人职称诚信档案,记录期限为 3年。

联系人:叶老师,联系电话:68789158、 68789898。

报送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 265号新城大厦 A座 15楼 15F12办

公室。

附件:1.2024年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时认定表

2.申 报文化艺术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

3.南 京市职称评审申报操作指南 (通用类 )

4.南京市文化艺术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情况一览表

南京 称工作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 7月 8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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